个人续签申请资格-石景山区
同时满足以下单位及个人申请条件
一、单位条件：
1.申请单位账号权限属本区管理范围内、工作居住证账号状态正常有效（如账号不属于本区管理，请先办理单位注册地跨区县变更）
2.单位现工商登记信息与单位工作居住证系统中对应信息一致（如不一致，需先办理单位一般信息变更）
[bookmark: _GoBack]3.申请单位纳税地、社保缴纳地均为石景山区。
二、个人条件：
1.男性不超过60周岁，女性不超过55周岁
2.工作居住证证面到期日的前60天内（提前的和过期的均无法办理）
3.持证人仍在居住证所示现聘用单位工作的，且工作居住证系统已完善信息，正常有效
4.如果本次续签周期范围内（一次续签即为一个续签周期）有聘用单位变更记录的，个税及社保扣缴单位名称以及扣缴单位变更时间与本续签周期单位聘用记录一致
5.本次续签周期范围内的社保基数与采集此基数对应月份的申报收入相符
三、注意事项：
① 自2019年5月起执行的新政策，首次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3年有效期满后符合办理条件的，不再进行续签，其证件有效期自动延续。延续时间以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为准，最长不超过3年。第二次及以后续签仍需正常申报，用人单位在申请人证件有效期前后30日内可办理续签手续。超过有效期限30日未办理续签手续的，证件自然失效
② 申请单位、《劳动合同》签订单位、个税扣缴和社保缴纳单位须为同一家单位

